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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陕西省眉县地震灾后医疗救助制度调查与分析

梁　鸿　仇思隽　仇育彬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陕西省眉县作为“５·１２”地震受灾较轻的地区，灾后医疗救助政策与其他受灾较重地区存在一
定区别，眉县的灾后医疗救助政策与常态情况下相近，因此本文通过考察眉县灾后医疗救助政策，寻找在政策

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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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眉县基本情况分析

１．１眉县灾前经济社会概况
眉县的经济地位处于宝鸡市１２个区县的中下

游。据调查，眉县在宝鸡市三区九县中，国民生产总

值、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均排名第七，在宝鸡市属

于中下游水平，既不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区，也不是

国家或陕西省的贫困县。

眉县的城镇居民收入位于全市的第六位，略低

于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与排名靠前的

几个区县差距不大。而眉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位于

宝鸡市的第五位，并且高于全市平均水平。［１］

１．２眉县受灾情况分析
眉县在这次地震中，共有受灾人员２４５００人，人

员伤亡情况较轻，共有５人因灾受伤，经治疗已全部
痊愈。因灾倒塌房屋 ３００间，需拆除的危房 ７５６０

间，一般受损房屋１４３４２间。其中受损房屋基本以
土坯房为主，抗震性较差，但即便倒塌对人体的伤害

也不大。企业、厂矿停产１家，企业资产损失总额达
到３２万元，停产企业占眉县工业产值的比例为
０００８％。由此可见，地震对当地的企业基本没有造
成破坏。

经过对眉县的实地调查，以及对相关负责领导

的访谈，笔者有以下几点发现：（１）由于眉县距离震
中较远，受地震影响相对较小。（２）地震发生在下午
２点半左右，大多数群众基本在地里干活，房屋倒塌
没有对百姓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伤害。（３）眉县倒
塌或经鉴定成为危房的房屋大多为土坯房，经济价

值不高，并且即便倒塌也对人体伤害较小。（４）企业
用房的抗震性稍好，因此企业受灾损失不大。（５）受
伤群众多数是以皮外擦伤为主，并且也不了解灾后

紧急医疗政策，因此多数受伤群众并没有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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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事后认定在程序上存在较大困难。眉县的灾

后医疗冲突很小，这也主要是由于受伤群众以轻伤

为主，医疗费用较低。

因此，陕西省眉县作为“５·１２”地震受灾较轻的
地区，灾后医疗救助政策与其他受灾较重地区存在一

定区别，眉县的灾后医疗救助政策与常态情况下相近。

２眉县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建设情况

２．１医疗救助制度
农村医疗救助是指“政府拨款和社会各界自愿

捐助等多渠道筹资，对患大病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

民家庭实行医疗救助的制度”。眉县的医疗救助政

策是按照宝鸡市的规定执行的，具体表现在城乡医

疗救助政策覆盖范围是全县参加了城镇职工、居民

医疗基本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人员。［２４］

２００７年眉县给医疗救助的财政配套为３万元，款项
直接拨到民政部门。２００７年共救助１０８人，救助总
金额６９７６万元，人均救助６５００元。

２．２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的政策衔接
主要是参合资助，农村五保户和享受 Ａ类农村

低保待遇的，每人每年个人缴付的参合费，由宝鸡市

民政局、财政局从社会医疗救助资金中支付。县民

政局每年底将农村五保户和享受Ａ类农村低保待遇
的对象人数上报宝鸡市民政局。宝鸡市财政局每年

根据民政局审核后提供的资助人数，将参合救助资

金拨付到县财政局医疗救助资金专户，县财政局按

县民政局提供的资助花名册，将资金直接拨付到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账户。

２．３眉县地震前后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的变化
由于眉县受地震影响不大，仅有５人因灾受伤，

因此没有针对地震修改医疗救助政策。而眉县于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实施了宝鸡市新制定的《宝鸡市社
会医疗救助实施细则》。该政策与之前的变化主要

体现在：新政策规定所有户籍在宝鸡市范围内参加

了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的人员都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政策，使得医疗救助

政策达到全民覆盖。救助标准除了原有的医后救助

以外还新增了参合资助、日常救助和医前救助三

项。［５］由于新政策刚实施不久，老百姓的知晓程度还

不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

但是，这项新政策把医疗救助的覆盖面扩大到

了全民，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原本只有贫

困人口才能享受的政策现在扩大到了所有人，那么

新政策实施后，贫困人口接受救助的比例、救助的标

准是否会出现下降。其次，由于把覆盖面扩大到了

全民，那么救助的资金问题就尤为突出，如果投入大

笔资金财政是否能够支持，如果无法投入大笔资金，

那么扩大覆盖面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３贫困医疗救助实施的效果

２００７年全年眉县共有１０８人获得了社会医疗救
助，其中农村低保户共有３１人，农村一般村民７６人，
城市低保户１人。救助的总金额为６９７６万元，人均
救助６５００元，人均民政救助占个人总费用的１８％。
２００８年１至４月，眉县共有１０３人获得了社会

医疗救助，其中农村五保户３人，农村低保户２２人，
城市普通居民３人，农村一般村民７５人。救助的总
金额为６８１４万元，人均救助６６１６元，人均民政救
助占个人总费用的１９％。

从目前的实施效果来看，眉县接受救助的人群

在不断扩大，救助的总金额和人均救助金额都有明

显提高，但是从接受医疗救助的人群分类来看，贫困

人口能够获得医疗救助的比例仍然很低，２００７年接
受医疗救助的贫困人口占救助总人数的比例为

２９６％，２００８年１至４月接受医疗救助的贫困人口
占救助总人数的比例为２４２％。

４眉县医疗救助面临的问题

４．１医疗救助的知晓度仍然不高
２００７年接受医疗救助的贫困人口占救助总人数

的比例为２９６％，２００８年１至４月接受医疗救助的
贫困人口占救助总人数的比例为２４２％。由此可见
贫困人口对于医疗救助的利用率不高，其中的主要

原因是政策的知晓度不高。

表１　对医疗救助的知晓情况

知晓情况 人数 构成比（％）

知道 ６４ １４．９

不知道 ３６６ ８５．１

合计 ４３０ １００．０

数据来源：汶川地震灾后紧急医疗救助评估基线调查。

从入户调查的数据来看，在被调查的４３０人中，有
３６６人表示不知道医疗救助，所占比例高达８５１％，可
见百姓对于医疗救助政策的了解十分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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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收入居民对医疗救助的知晓情况

收入 知晓人数 知道百分比（％）

高 ３３ ５１．５６

中 ２７ ４２．１９

低 ４ ６．２５

合计 ６４ １００

数据来源：汶川地震灾后紧急医疗救助评估基线调查

从上表来看，贫困居民知道医疗救助政策的比

例仅为６２５％，与高、中收入居民的差距非常大，这
一结论在居民访谈和座谈会中可以得到验证，在参

加访谈的农村居民中，１００％的人表示不知道医疗救
助的政策。

由于多数贫困人口不知道有医疗救助的政策，

导致政策利用率较低。在眉县营头镇董家山村的村

民座谈会中，与会的１０位村民代表都表示从来没有
听说过贫困医疗救助政策，也没有在电视、广播中看

到或听到相关的宣传。并且不仅村民对于医疗救助

不了解，甚至有个别乡镇长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

政策不了解。一旦没钱看病，居民们通常向亲戚朋

友借钱而不是借助医疗救助手段。

４２贫困人口医疗负担沉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
象明显

实地调查发现，大多数村民都参加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７０％以上的村民反映合作医疗的政策虽
然好，但是由于门诊没有纳入合作医疗报销范围、药

价过高等原因，村民们的医疗负担依旧沉重，某些家

庭一旦有家庭成员患上重病大病，那么所花费的医

疗费用足以使一个小康家庭迅速沦为贫困户。而一

些贫困家庭每月吃药看病的花销甚至远远大于生活

成本，政府给的低保金也全部用在了看病吃药上，一

旦没钱看病、买药时，贫困人口往往选择停止治疗。

案例：董家山村因病致贫典型案例

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眉县调查组对董家山村村民
刘某进行了深度访谈。地震后刘某家受震灾影响较

大，仅有的一间瓦房被鉴定为需要拆除的危房。墙

面有数道手指宽的明显裂缝，房屋的东西两边还用

木头作为支撑加固。但是刘某一家仍然居住在这间

危房内，因为他们已经无力筹集重建的费用。屋里

摆设稍显凌乱，家里有两台电风扇、２５寸彩色电视机
等家用电器，说明这户人家曾经也达到过小康生活。

刘某５２岁，患有肝硬化，从外表就可以很明显
的看到由于肝腹水而导致的腹部鼓起，他是２００５年

被查出肝硬化的，当时正值夏收，刘某感觉肚子胀，

吃不下饭，但是地里农活比较多，就一直坚持到收完

麦子，７月份的时候才去县医院看病，被诊断为肝硬
化，在县医院住了１０天，共计花费２７００元。这次看
病回来后到２００６年这一段时间内没有住院，只是服
药治疗，买药的花费合计大约有１７０００元。
２００７年复查时发现疾病复发，刘某第二次住院，

此后疾病开始逐渐加重，２００８年至今，就已经住了５
次医院，但是由于公立医院治疗效果不明显，所以有

３次住院是住在了民营专科医院，这３次住院不在新
农合报销范围之内。为了给刘某看病家里已经陆陆

续续花去了７万多元。
根据刘某介绍，在２００４年得病之前，家庭生活

条件达到了小康水平，家里已经准备在镇上盖房，还

拥有３万～４万元的存款，但是在他得病以后不仅花
光了全部的积蓄，还开始向亲戚朋友借债看病，并且

向村里申请了低保。

以上案例就是一个原本小康的家庭，因为某位

家庭成员罹患重病而直接导致整个家庭回到贫困线

以下的典型因病致贫的案例。

目前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解决农民的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但是从调研的情况来看，新农合及贫

困医疗救助政策实际上并不能完全解决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问题。当政策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农民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就已经既成事实，也就谈不上解

决这个问题了。

对此我们应当将医疗救助的目标从防止农民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角度转移到防止因贫致病上。

重点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高农民的自我保健知识

及健康意识。［３］

４．３制度与现实的冲突：“有制度，没医疗”
调研中发现，有部分贫困家庭参加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被纳入了制度保障的范围之内，但是由于

过于贫困，虽然这些家庭在制度保障范围内，也迫切

需要政策帮助，但却因为根本无力支付住院费用，而

没有可能获得大病报销。［６］由于门诊也没有纳入到

新农合报销范围内，贫困家庭在生活发生困难的时

候总是选择放弃治疗。根据《宝鸡市社会医疗救助

实施细则》的规定，农村五保户可以获得每人每年

２００元的日常救助，但是在具体实施中，这２００元钱
并没有花在购买药品上，而是用于补贴生活了。［７］这

也就造成了虽然有制度，但是贫困家庭还是享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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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医疗的奇怪现象。尽管现在也有了贫困人口的事

前救助政策，但是操作手续繁复，一旦贫困人口发生

急性病则难以迅速解决问题。

案例：“有制度，没医疗”

２００８年８月７日，眉县调查组对横渠镇文谢村
村民仁某进行了深度访谈。

仁某７５岁，矮小精瘦，牙齿几乎全部掉光。家
里原本只有一间小土房，做菜、吃饭、睡觉都在一间

屋子里，地震后房屋外墙出现不少裂缝，但不影响居

住。屋内收拾得比较整齐，除了一张土炕、一张桌子

以及一个灶台以外几乎没有其它的家具，家里最值

钱的东西是女儿淘汰下来的一个有着１０多年高龄
的９寸黑白电视机，这也是家中唯一的电器。

老人的伙食以玉米、小麦、馍为主，只有过年二

女儿回家探望时才能吃上点肉喝上点酒。想吃米饭

需要拿其它粮食交换，平均１到２个月才换一次。老
人没有积蓄，即使有点余钱也用在改善生活上。家

里总体情况是只能够保证吃饱饭，应付日常生活

问题。

老人２２岁来到村上做了上门女婿，妻子原来是
渭河以北的人，后来因为入教得以住在一个窑洞里，

解放后不久有了现在这所房子。但是女方家里也比

较困难。妻子在结婚１年半，生完孩子后就突发精
神疾病，不敢见人，只能在家里待着，丧失了劳动能

力，家里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给妻子看病上，通过服

药治疗，在上世纪 ７０年代初老人妻子的病有所好
转，但是依然没有劳动能力，只是生活可以自理，不

用再接受治疗。但老人还需要照料爱人和小孩，一

下减少了许多劳动时间，导致家庭经济状况变得

更差。

老人的大女儿在１４岁的时候腿疼得睡不着觉，
老人带女儿去眉县医院看病，经过医生诊断，老人的

大女儿患了骨髓炎，在县医院住了２个月，后来又转
到周至县医院住了６个月，花费之多老人已经记不
清楚了，看病的钱是老人通过卖粮、卖油、卖工分换

来的，并且经常向别人借钱看病，也找信用社贷款。

但是大女儿的病始终没有治愈，当看病的钱花完以

后就放弃了治疗。回家后仍继续服药治疗，病情比

原来稍轻一些。从 ２０００年开始，大女儿不再服药，
而是自己找路边、山上的中草药吃。每当疼得不行

的时候就回家睡觉，把疼痛熬过去。

老人三年前肚子疼，坚持了一两个月才去看病，

经过检查是在肝脏和脾脏附近长了一个良性的肿

瘤，每当疼得不行的时候才自己买药。老人在２００７
年检查出患有心脏病，通常自己购买丹参片吃。

老人和他的大女儿因为没有钱而住不起院，没

有报销单据，也不发生医疗费用，因此尽管参加了新

农合，但是从来没有报过一分钱，没有得到过新农合

和医疗救助的任何帮助。

４．４新农合起付线过高，门诊未纳入报销范围
在调研中，几乎１００％的访谈对象都认为目前的

新农合及医疗救助政策非常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

广大农民的关心，但是在这些访谈对象中，有超过

９０％的访谈对象认为新农合的起付线太高，许多家
庭都因为无法迈过这个门槛而导致无法享受到政

策。有７０％左右的访谈对象还认为目前普通百姓门
诊医疗的支出比重高，但是不能得到报销，也会造成

贫困家庭有病不去医治的情况。

４．５贫困人口的确定，需考虑边缘家庭救助的问题
目前贫困人口的确定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

问题就是边缘人群的问题。边缘人群的收入水平没

有达到规定的贫困线，却也只比贫困线水平高出一

点。而这部分人群的生活的确也相当贫困，却被排

除在社会救助的政策之外。如果不对边缘户加以考

虑，甚至有可能出现边缘户的生活状况还不如低保

户的情况。

在调查中，有５０％的村长提到了边缘家庭的问
题，在基层的具体操作时，对于这部分家庭目前所能

采取的只能是民政临时性补助，但是这种补助只是

应急性、临时性的，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５政策建议与对策

根据目前医疗救助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

以下几条建议：［８９］

（１）由于地震后贫困人口数量增多，提高医疗救
助政策对于贫困人口的覆盖程度尤为重要。而关于

贫困人口的认定方法比较复杂，由于农村人口的收

入难以界定，因此现在普遍在百姓中实行的对贫困

户进行排队的认定方法是可行的，也是百姓所认可

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通过制定统一的贫困线来

认定贫困人口存在很大的弊端，这主要基于三个方

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各地基本生活水平不同，很难

用统一标准来确定全国的贫困线；其次是受到公共

财政能力的制约，各地的财政水平不同，统一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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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可能不能适应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后是统一

的贫困线到基层难以操作。而全国认定贫困人口的

方法应当由确定贫困线转变为以人群确定标准，通

过人口比例法来认定贫困人口，这就可以很好的解

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矛盾。

（２）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由于对于医疗救助政
策的认知度不够，造成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利用率

不高，一旦无力医治疾病时，往往选择放弃治疗。因

此要加大针对农村居民的医疗救助政策的宣传。

（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广大农民摆脱贫困
现状。只有当农民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有了

迈过医疗救助的门槛的能力，才会更多的利用医疗

救助政策。

（４）加大对农民的健康知识的宣传，提高农民健
康意识及自我保健知识。

（５）适当降低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减轻居民医疗
负担。加大政府投入，适当降低起付线标准，让更多

贫困人口迈过起付线，解决“有制度，没医疗”的问

题，处理好贫困医疗救助与新农合之间的政策衔接。

（６）完善救助内容。由于公共财政资金有限，宝
鸡市目前在全市范围内的做法会造成各区县财力更

为紧张，目前政府应当着重解决的是保障贫困人口

的医疗救助问题，而对于相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

还是要依靠社会慈善的力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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